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4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加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育胤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楊柏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郁涵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368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

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柏鈞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除、處理

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楊加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

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楊加富、楊柏鈞本案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

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

審案件，其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

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辯護人

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件改依簡式審

判程序審理，且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

據調查，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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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

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本案工程

所生之」後加上「廢木板、廢塑膠、土石塊及一般垃圾等」

等字；犯罪事實欄二、第5行「於112年9月中旬起，開始」

更正為「於111年9月中旬至同年00月00日間之某時許，」等

字；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楊加富、楊柏鈞於本院準備程序及

審判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

件）。

三、論罪科刑：

　㈠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

2類；建築廢棄物，屬於事業廢棄物之範圍。而工程施工建

造、建築拆除、裝修工程及整地刨除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固屬內政部於民國99年3月2日修正發布之「營建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七所規定之「營建混合物」；

然依其規定，須經具備法定資格（編號七第三點）及具廢棄

物分類設備或能力之合法再利用機構，將產生之營建事業廢

棄物加以分類（編號七第四點），經分類作業後，屬營建剩

餘土石方部分，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處理；屬內

政部公告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部分，依公告之管理

方式辦理；至其他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亦非屬公告可再利

用部分，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送往合

法掩埋場、焚化廠、合法廢棄物代處理機構或再利用事業機

構（編號七第五點）。又依內政部訂定之「營建剩餘土石方

處理方案」，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固包括建築工程、公

共工程、其他民間工程及收容處理場所產生之剩餘泥、土、

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等，惟僅在分類後，依相關規定

處理可作為資源利用者，始非屬於廢棄物，倘若未經分類，

即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

類」，自仍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

又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固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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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而同法關於事業廢棄物之再

利用，係授權相關機關訂定管理辦法管理之，不受同法第41

條（即應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限制。然縱屬可以再

利用之物質，仍有種種規範限制（同法第39條第1項、第2

項），尚應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非可任意處置；資源回

收再利用法第1條即說明其立法目的「為節約自然資源使

用，減少廢棄物產生，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第19條第1

項更明定「再生資源未依規定回收再利用者，視為廢棄物，

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回收、清除、處理」，俾免業者援引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規定，作為卸責之依據。從而，縱然屬於

可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卻未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自仍

回歸其原屬廢棄物之本質，適用廢棄物清理法之相關規定處

理。否則事業廢棄物之可再利用者，其任意清理，均得以再

利用為名脫免刑責，顯非立法本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

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

計有「貯存」、「清除」及「處理」三者。就事業廢棄物而

言，所稱「貯存」，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

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則指事業廢

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處理」乃指下列行為：1.中間處

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

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

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2.

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

業廢棄物之行為。3.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

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

者，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2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訂頒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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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第2條第1、2、3款分別定有明文。再廢棄物清理法第46

條第4款前段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

體，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

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貯存、清除、

處理廢棄物，即為該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04號

判決意旨參照）。又未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任意傾倒廢

棄物之行為，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所定

「處理」行為（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3834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㈢被告2人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被告楊柏鈞竟駕駛

自用小貨車搭載李玟俊，載運本案工程所產生之廢棄物至花

蓮縣壽豐鄉木瓜山事業區第99林班地（下稱Ａ地），共同將

該廢棄物傾倒於前開地點，其所為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

4款所定之清除、處理行為。而被告楊加富將運至花蓮縣○

○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Ｂ地）之本案工程廢棄物即

土石塊，作為基礎材料舖平後，再澆製混凝土作成平臺，屬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定之處理行為。是核被告楊柏

鈞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核被告楊加富就起訴書犯罪

事實二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處理廢

棄物罪（起訴書誤載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均

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㈣被告楊柏鈞與同案被告李玟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部分之犯

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

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

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之法定刑為「1年以上5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然同

為未依該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

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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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亦屬有異，法律科

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必須監禁1年以上

之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

之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

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

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

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2人前均無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在卷可稽（院卷第15-27頁），被告楊柏鈞非法清除、

處理廢棄物之行為、被告楊加富非法處理廢棄物之行為各為

1次，犯後均坦承犯行，且上開廢棄物屬一般事業廢棄物，

非屬具有毒性或污染環境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足見被告2人

本案犯罪所生之危害及損害非鉅，且上開廢棄物業經清除，

有統一發票、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清除照

片、事業廢棄物委託清理隨車遞送聯單等件在卷可稽（偵卷

第71-75、129-137頁），所造成之社會整體危害程度尚屬輕

微，是依其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罪情節，本件若科以其

等所犯之罪之法定最低刑度即1年以上有期徒刑，實有情輕

法重之憾，依被告2人客觀犯行與主觀惡性加以考量，本院

認客觀上尚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顯有堪資憫恕之

處，縱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爰均依刑法第59條規

定，酌減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楊柏鈞未依規定取得許

可文件，違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被告楊加富未依規

定取得許可文件，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處理，其等漠視政府對

環境保護之政策宣導，影響環境衛生，所為實無足取；惟念

被告2人犯後坦承犯行，非無悔意，且該等廢棄物業經清

除，業如前述，犯罪所生危害已經填補；參酌被告2人之前

科素行，暨考量其等本案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手段、犯罪情

節；兼衡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及家

庭經濟生活狀況（院卷第10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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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被告楊加富於警詢時供稱：其承包本案工程款未包含清除或

清運廢棄物費用等語（警卷第9頁）；證人柯貴騰即委託被

告楊加富施作之人於警詢亦證稱：我沒有給付被告楊加富金

錢，完全是朋友間的幫忙等語（警卷第75頁），而卷內復無

其他事證足認被告2人確有因從事本案犯行而實際獲有報酬

等犯罪所得，故無適用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

定對被告2人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之餘地。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柏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簡廷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儒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50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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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3685號

　　被　　　告　楊加富　

　　　　　　　　楊柏鈞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

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緣楊加富從事鐵工業(未成立商號或公司)，楊柏鈞係楊加富

之子、李玟俊受雇於楊加富，楊加富受託處理花蓮縣○○鄉

○○路0段000號7號之房屋住宅修繕工程(下稱本案工程，承

攬人為李國仁)之拆除作業。楊柏鈞、李玟俊明知未取得廢

棄物處理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等業務，

竟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基於未領有許可文件而從事清除、處

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10月4日17時45分，由楊

柏鈞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搭載李玟俊，並載

運本案工程所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至花蓮縣○○鄉○○段0

○000地號(亦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南華工作

站所管理之花蓮縣壽豐鄉木瓜山事業區第99林班地，下稱A

地)土地，楊柏鈞、李玟俊即下車共同將上開營建混合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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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傾倒於該處，而從事營建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嗣農

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南華工作站技士廖育揚發現

上開土地遭人傾倒廢棄物，報警處理，經警調閱錄影監視畫

面，始查悉上情(李玟俊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為

緩起訴處分；楊加富此部分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

為不起訴處分)。

二、楊加富另受柯貴騰之委託，在花蓮縣○○鄉○○段000地號

(下稱B地)土地上施作混凝土平臺以供放置貨櫃屋，楊加富

明知未取得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之處理業

務，竟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基於未領有許可文件而從事處理

廢棄物之犯意，於112年9月中旬起，開始將本案工程之營建

事業廢棄物土石塊約30袋載運至B地後，以該廢棄營建土石

塊做為基礎材料舖平後，再澆製混凝土做成混凝土平臺使

用。

三、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加富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

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

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

事實。

(2)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

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

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

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2 被告楊柏鈞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

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

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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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

罪事實一、所示時間，

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

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

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

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

事實。

3 證人李玟俊、楊柏鈞、廖

育揚、莊皓羽（花蓮縣環

保局約僱人員）、李國仁

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柯

貴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

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

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

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

事實。

(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

罪事實一、所示時間，

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

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

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

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

事實。

(3)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

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

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

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4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111年1

1月25日花環廢字第11100

41944號函所附花蓮縣環

境保護局環境保護稽查工

作紀錄單（編號002202、

002203）、傾倒廢棄物現

場圖、花蓮縣壽豐鄉地籍

圖查詢資料、土地建物查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

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

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

事實。

(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

罪事實一、所示時間，

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

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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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楊柏鈞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1項第4款之罪嫌。核被告楊加富就犯罪事實二、所

為，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王  柏  舜　　

　　　　　　　　　　　　　　　　　　　　　　　　　　

　　　　

　　　　　　　　　　　　　　　　　　　　　　　　　　

詢資料、森林法案件被害

情形調查資料、現場及監

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共50

張

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

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

事實。

(3)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

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

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

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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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4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加富




選任辯護人  吳育胤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楊柏鈞






選任辯護人  陳郁涵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68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柏鈞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楊加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楊加富、楊柏鈞本案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辯護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件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且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本案工程所生之」後加上「廢木板、廢塑膠、土石塊及一般垃圾等」等字；犯罪事實欄二、第5行「於112年9月中旬起，開始」更正為「於111年9月中旬至同年00月00日間之某時許，」等字；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楊加富、楊柏鈞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2類；建築廢棄物，屬於事業廢棄物之範圍。而工程施工建造、建築拆除、裝修工程及整地刨除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固屬內政部於民國99年3月2日修正發布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七所規定之「營建混合物」；然依其規定，須經具備法定資格（編號七第三點）及具廢棄物分類設備或能力之合法再利用機構，將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加以分類（編號七第四點），經分類作業後，屬營建剩餘土石方部分，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處理；屬內政部公告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部分，依公告之管理方式辦理；至其他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亦非屬公告可再利用部分，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送往合法掩埋場、焚化廠、合法廢棄物代處理機構或再利用事業機構（編號七第五點）。又依內政部訂定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固包括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其他民間工程及收容處理場所產生之剩餘泥、土、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等，惟僅在分類後，依相關規定處理可作為資源利用者，始非屬於廢棄物，倘若未經分類，即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自仍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又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固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而同法關於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係授權相關機關訂定管理辦法管理之，不受同法第41條（即應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限制。然縱屬可以再利用之物質，仍有種種規範限制（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尚應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非可任意處置；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1條即說明其立法目的「為節約自然資源使用，減少廢棄物產生，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第19條第1項更明定「再生資源未依規定回收再利用者，視為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回收、清除、處理」，俾免業者援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規定，作為卸責之依據。從而，縱然屬於可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卻未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自仍回歸其原屬廢棄物之本質，適用廢棄物清理法之相關規定處理。否則事業廢棄物之可再利用者，其任意清理，均得以再利用為名脫免刑責，顯非立法本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計有「貯存」、「清除」及「處理」三者。就事業廢棄物而言，所稱「貯存」，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則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處理」乃指下列行為：1.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2.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3.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2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頒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2、3款分別定有明文。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即為該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0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未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任意傾倒廢棄物之行為，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所定「處理」行為（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383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2人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被告楊柏鈞竟駕駛自用小貨車搭載李玟俊，載運本案工程所產生之廢棄物至花蓮縣壽豐鄉木瓜山事業區第99林班地（下稱Ａ地），共同將該廢棄物傾倒於前開地點，其所為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定之清除、處理行為。而被告楊加富將運至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Ｂ地）之本案工程廢棄物即土石塊，作為基礎材料舖平後，再澆製混凝土作成平臺，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定之處理行為。是核被告楊柏鈞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核被告楊加富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起訴書誤載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均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㈣被告楊柏鈞與同案被告李玟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部分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之法定刑為「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然同為未依該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亦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必須監禁1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2人前均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院卷第15-27頁），被告楊柏鈞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被告楊加富非法處理廢棄物之行為各為1次，犯後均坦承犯行，且上開廢棄物屬一般事業廢棄物，非屬具有毒性或污染環境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足見被告2人本案犯罪所生之危害及損害非鉅，且上開廢棄物業經清除，有統一發票、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清除照片、事業廢棄物委託清理隨車遞送聯單等件在卷可稽（偵卷第71-75、129-137頁），所造成之社會整體危害程度尚屬輕微，是依其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罪情節，本件若科以其等所犯之罪之法定最低刑度即1年以上有期徒刑，實有情輕法重之憾，依被告2人客觀犯行與主觀惡性加以考量，本院認客觀上尚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顯有堪資憫恕之處，縱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爰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楊柏鈞未依規定取得許可文件，違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被告楊加富未依規定取得許可文件，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處理，其等漠視政府對環境保護之政策宣導，影響環境衛生，所為實無足取；惟念被告2人犯後坦承犯行，非無悔意，且該等廢棄物業經清除，業如前述，犯罪所生危害已經填補；參酌被告2人之前科素行，暨考量其等本案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手段、犯罪情節；兼衡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院卷第10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被告楊加富於警詢時供稱：其承包本案工程款未包含清除或清運廢棄物費用等語（警卷第9頁）；證人柯貴騰即委託被告楊加富施作之人於警詢亦證稱：我沒有給付被告楊加富金錢，完全是朋友間的幫忙等語（警卷第75頁），而卷內復無其他事證足認被告2人確有因從事本案犯行而實際獲有報酬等犯罪所得，故無適用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對被告2人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之餘地。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柏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簡廷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儒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3685號
　　被　　　告　楊加富　

　　　　　　　　楊柏鈞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緣楊加富從事鐵工業(未成立商號或公司)，楊柏鈞係楊加富之子、李玟俊受雇於楊加富，楊加富受託處理花蓮縣○○鄉○○路0段000號7號之房屋住宅修繕工程(下稱本案工程，承攬人為李國仁)之拆除作業。楊柏鈞、李玟俊明知未取得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等業務，竟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基於未領有許可文件而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10月4日17時45分，由楊柏鈞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搭載李玟俊，並載運本案工程所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至花蓮縣○○鄉○○段0○000地號(亦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南華工作站所管理之花蓮縣壽豐鄉木瓜山事業區第99林班地，下稱A地)土地，楊柏鈞、李玟俊即下車共同將上開營建混合廢棄物傾倒於該處，而從事營建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嗣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南華工作站技士廖育揚發現上開土地遭人傾倒廢棄物，報警處理，經警調閱錄影監視畫面，始查悉上情(李玟俊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為緩起訴處分；楊加富此部分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
二、楊加富另受柯貴騰之委託，在花蓮縣○○鄉○○段000地號(下稱B地)土地上施作混凝土平臺以供放置貨櫃屋，楊加富明知未取得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之處理業務，竟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基於未領有許可文件而從事處理廢棄物之犯意，於112年9月中旬起，開始將本案工程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土石塊約30袋載運至B地後，以該廢棄營建土石塊做為基礎材料舖平後，再澆製混凝土做成混凝土平臺使用。
三、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加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2

		被告楊柏鈞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罪事實一、所示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事實。



		3

		證人李玟俊、楊柏鈞、廖育揚、莊皓羽（花蓮縣環保局約僱人員）、李國仁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柯貴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罪事實一、所示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事實。
(3)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4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111年11月25日花環廢字第1110041944號函所附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環境保護稽查工作紀錄單（編號002202、002203）、傾倒廢棄物現場圖、花蓮縣壽豐鄉地籍圖查詢資料、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森林法案件被害情形調查資料、現場及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共50張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罪事實一、所示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事實。
(3)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二、核被告楊柏鈞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之罪嫌。核被告楊加富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王  柏  舜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4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加富





選任辯護人  吳育胤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楊柏鈞







選任辯護人  陳郁涵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368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

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柏鈞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除、處理

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楊加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

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楊加富、楊柏鈞本案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

    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

    審案件，其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

    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辯護人

    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件改依簡式審

    判程序審理，且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

    據調查，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

    、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本案工程

    所生之」後加上「廢木板、廢塑膠、土石塊及一般垃圾等」

    等字；犯罪事實欄二、第5行「於112年9月中旬起，開始」

    更正為「於111年9月中旬至同年00月00日間之某時許，」等

    字；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楊加富、楊柏鈞於本院準備程序及

    審判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

    件）。

三、論罪科刑：

　㈠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2

    類；建築廢棄物，屬於事業廢棄物之範圍。而工程施工建造

    、建築拆除、裝修工程及整地刨除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固

    屬內政部於民國99年3月2日修正發布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七所規定之「營建混合物」；然

    依其規定，須經具備法定資格（編號七第三點）及具廢棄物

    分類設備或能力之合法再利用機構，將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

    物加以分類（編號七第四點），經分類作業後，屬營建剩餘

    土石方部分，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處理；屬內政

    部公告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部分，依公告之管理方

    式辦理；至其他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亦非屬公告可再利用

    部分，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送往合法

    掩埋場、焚化廠、合法廢棄物代處理機構或再利用事業機構

    （編號七第五點）。又依內政部訂定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

    理方案」，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固包括建築工程、公共

    工程、其他民間工程及收容處理場所產生之剩餘泥、土、砂

    、石、磚、瓦、混凝土塊等，惟僅在分類後，依相關規定處

    理可作為資源利用者，始非屬於廢棄物，倘若未經分類，即

    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

    ，自仍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又廢

    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固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

    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

    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而同法關於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

    ，係授權相關機關訂定管理辦法管理之，不受同法第41條（

    即應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限制。然縱屬可以再利用

    之物質，仍有種種規範限制（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

    尚應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非可任意處置；資源回收再利

    用法第1條即說明其立法目的「為節約自然資源使用，減少

    廢棄物產生，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第19條第1項更明定

    「再生資源未依規定回收再利用者，視為廢棄物，應依廢棄

    物清理法規定回收、清除、處理」，俾免業者援引資源回收

    再利用法規定，作為卸責之依據。從而，縱然屬於可再利用

    之事業廢棄物，卻未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自仍回歸其原

    屬廢棄物之本質，適用廢棄物清理法之相關規定處理。否則

    事業廢棄物之可再利用者，其任意清理，均得以再利用為名

    脫免刑責，顯非立法本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1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計

    有「貯存」、「清除」及「處理」三者。就事業廢棄物而言

    ，所稱「貯存」，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

    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則指事業廢棄

    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處理」乃指下列行為：1.中間處理

    ：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

    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

    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2.最

    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

    廢棄物之行為。3.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

    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

    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2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訂頒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第2條第1、2、3款分別定有明文。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

    4款前段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

    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

    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

    棄物，即為該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04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未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任意傾倒廢棄物之

    行為，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所定「處理」

    行為（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383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2人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被告楊柏鈞竟駕駛自

    用小貨車搭載李玟俊，載運本案工程所產生之廢棄物至花蓮

    縣壽豐鄉木瓜山事業區第99林班地（下稱Ａ地），共同將該

    廢棄物傾倒於前開地點，其所為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所定之清除、處理行為。而被告楊加富將運至花蓮縣○○鄉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Ｂ地）之本案工程廢棄物即土石塊，

    作為基礎材料舖平後，再澆製混凝土作成平臺，屬廢棄物清

    理法第46條第4款所定之處理行為。是核被告楊柏鈞就起訴

    書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

    清除、處理廢棄物罪。核被告楊加富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二所

    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

    起訴書誤載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均經公訴檢

    察官當庭更正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㈣被告楊柏鈞與同案被告李玟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部分之犯

    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

    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

    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之法定刑為「1年以上5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然同

    為未依該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

    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

    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亦屬有異，法律科

    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必須監禁1年以上

    之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

    之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

    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

    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

    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2人前均無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在卷可稽（院卷第15-27頁），被告楊柏鈞非法清除、

    處理廢棄物之行為、被告楊加富非法處理廢棄物之行為各為

    1次，犯後均坦承犯行，且上開廢棄物屬一般事業廢棄物，

    非屬具有毒性或污染環境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足見被告2人

    本案犯罪所生之危害及損害非鉅，且上開廢棄物業經清除，

    有統一發票、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清除照片

    、事業廢棄物委託清理隨車遞送聯單等件在卷可稽（偵卷第

    71-75、129-137頁），所造成之社會整體危害程度尚屬輕微

    ，是依其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罪情節，本件若科以其等

    所犯之罪之法定最低刑度即1年以上有期徒刑，實有情輕法

    重之憾，依被告2人客觀犯行與主觀惡性加以考量，本院認

    客觀上尚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顯有堪資憫恕之處

    ，縱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爰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

    酌減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楊柏鈞未依規定取得許

    可文件，違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被告楊加富未依規

    定取得許可文件，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處理，其等漠視政府對

    環境保護之政策宣導，影響環境衛生，所為實無足取；惟念

    被告2人犯後坦承犯行，非無悔意，且該等廢棄物業經清除

    ，業如前述，犯罪所生危害已經填補；參酌被告2人之前科

    素行，暨考量其等本案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手段、犯罪情節

    ；兼衡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

    經濟生活狀況（院卷第10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被告楊加富於警詢時供稱：其承包本案工程款未包含清除或

    清運廢棄物費用等語（警卷第9頁）；證人柯貴騰即委託被

    告楊加富施作之人於警詢亦證稱：我沒有給付被告楊加富金

    錢，完全是朋友間的幫忙等語（警卷第75頁），而卷內復無

    其他事證足認被告2人確有因從事本案犯行而實際獲有報酬

    等犯罪所得，故無適用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

    定對被告2人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之餘地。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柏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簡廷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儒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50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3685號

　　被　　　告　楊加富　

　　　　　　　　楊柏鈞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

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緣楊加富從事鐵工業(未成立商號或公司)，楊柏鈞係楊加富

    之子、李玟俊受雇於楊加富，楊加富受託處理花蓮縣○○鄉○○

    路0段000號7號之房屋住宅修繕工程(下稱本案工程，承攬人

    為李國仁)之拆除作業。楊柏鈞、李玟俊明知未取得廢棄物

    處理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等業務，竟未

    經主管機關許可，基於未領有許可文件而從事清除、處理廢

    棄物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10月4日17時45分，由楊柏鈞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搭載李玟俊，並載運本

    案工程所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至花蓮縣○○鄉○○段0○000地號(

    亦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南華工作站所管理之

    花蓮縣壽豐鄉木瓜山事業區第99林班地，下稱A地)土地，楊

    柏鈞、李玟俊即下車共同將上開營建混合廢棄物傾倒於該處

    ，而從事營建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嗣農業部林業及自

    然保育署花蓮分署南華工作站技士廖育揚發現上開土地遭人

    傾倒廢棄物，報警處理，經警調閱錄影監視畫面，始查悉上

    情(李玟俊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為緩起訴處分；

    楊加富此部分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

    )。

二、楊加富另受柯貴騰之委託，在花蓮縣○○鄉○○段000地號(下稱

    B地)土地上施作混凝土平臺以供放置貨櫃屋，楊加富明知未

    取得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之處理業務，竟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基於未領有許可文件而從事處理廢棄物

    之犯意，於112年9月中旬起，開始將本案工程之營建事業廢

    棄物土石塊約30袋載運至B地後，以該廢棄營建土石塊做為

    基礎材料舖平後，再澆製混凝土做成混凝土平臺使用。

三、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加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2 被告楊柏鈞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罪事實一、所示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事實。 3 證人李玟俊、楊柏鈞、廖育揚、莊皓羽（花蓮縣環保局約僱人員）、李國仁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柯貴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罪事實一、所示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事實。 (3)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4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111年11月25日花環廢字第1110041944號函所附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環境保護稽查工作紀錄單（編號002202、002203）、傾倒廢棄物現場圖、花蓮縣壽豐鄉地籍圖查詢資料、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森林法案件被害情形調查資料、現場及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共50張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罪事實一、所示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事實。 (3)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二、核被告楊柏鈞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1項第4款之罪嫌。核被告楊加富就犯罪事實二、所為

    ，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王  柏  舜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4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加富




選任辯護人  吳育胤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楊柏鈞






選任辯護人  陳郁涵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68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柏鈞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楊加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楊加富、楊柏鈞本案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辯護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件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且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本案工程所生之」後加上「廢木板、廢塑膠、土石塊及一般垃圾等」等字；犯罪事實欄二、第5行「於112年9月中旬起，開始」更正為「於111年9月中旬至同年00月00日間之某時許，」等字；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楊加富、楊柏鈞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2類；建築廢棄物，屬於事業廢棄物之範圍。而工程施工建造、建築拆除、裝修工程及整地刨除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固屬內政部於民國99年3月2日修正發布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七所規定之「營建混合物」；然依其規定，須經具備法定資格（編號七第三點）及具廢棄物分類設備或能力之合法再利用機構，將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加以分類（編號七第四點），經分類作業後，屬營建剩餘土石方部分，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處理；屬內政部公告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部分，依公告之管理方式辦理；至其他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亦非屬公告可再利用部分，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送往合法掩埋場、焚化廠、合法廢棄物代處理機構或再利用事業機構（編號七第五點）。又依內政部訂定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固包括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其他民間工程及收容處理場所產生之剩餘泥、土、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等，惟僅在分類後，依相關規定處理可作為資源利用者，始非屬於廢棄物，倘若未經分類，即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自仍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又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固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而同法關於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係授權相關機關訂定管理辦法管理之，不受同法第41條（即應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限制。然縱屬可以再利用之物質，仍有種種規範限制（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尚應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非可任意處置；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1條即說明其立法目的「為節約自然資源使用，減少廢棄物產生，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第19條第1項更明定「再生資源未依規定回收再利用者，視為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回收、清除、處理」，俾免業者援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規定，作為卸責之依據。從而，縱然屬於可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卻未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自仍回歸其原屬廢棄物之本質，適用廢棄物清理法之相關規定處理。否則事業廢棄物之可再利用者，其任意清理，均得以再利用為名脫免刑責，顯非立法本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計有「貯存」、「清除」及「處理」三者。就事業廢棄物而言，所稱「貯存」，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則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處理」乃指下列行為：1.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2.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3.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2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頒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2、3款分別定有明文。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即為該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0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未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任意傾倒廢棄物之行為，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所定「處理」行為（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383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2人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被告楊柏鈞竟駕駛自用小貨車搭載李玟俊，載運本案工程所產生之廢棄物至花蓮縣壽豐鄉木瓜山事業區第99林班地（下稱Ａ地），共同將該廢棄物傾倒於前開地點，其所為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定之清除、處理行為。而被告楊加富將運至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Ｂ地）之本案工程廢棄物即土石塊，作為基礎材料舖平後，再澆製混凝土作成平臺，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定之處理行為。是核被告楊柏鈞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核被告楊加富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起訴書誤載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均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㈣被告楊柏鈞與同案被告李玟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部分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之法定刑為「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然同為未依該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亦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必須監禁1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2人前均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院卷第15-27頁），被告楊柏鈞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被告楊加富非法處理廢棄物之行為各為1次，犯後均坦承犯行，且上開廢棄物屬一般事業廢棄物，非屬具有毒性或污染環境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足見被告2人本案犯罪所生之危害及損害非鉅，且上開廢棄物業經清除，有統一發票、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清除照片、事業廢棄物委託清理隨車遞送聯單等件在卷可稽（偵卷第71-75、129-137頁），所造成之社會整體危害程度尚屬輕微，是依其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罪情節，本件若科以其等所犯之罪之法定最低刑度即1年以上有期徒刑，實有情輕法重之憾，依被告2人客觀犯行與主觀惡性加以考量，本院認客觀上尚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顯有堪資憫恕之處，縱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爰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楊柏鈞未依規定取得許可文件，違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被告楊加富未依規定取得許可文件，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處理，其等漠視政府對環境保護之政策宣導，影響環境衛生，所為實無足取；惟念被告2人犯後坦承犯行，非無悔意，且該等廢棄物業經清除，業如前述，犯罪所生危害已經填補；參酌被告2人之前科素行，暨考量其等本案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手段、犯罪情節；兼衡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院卷第10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被告楊加富於警詢時供稱：其承包本案工程款未包含清除或清運廢棄物費用等語（警卷第9頁）；證人柯貴騰即委託被告楊加富施作之人於警詢亦證稱：我沒有給付被告楊加富金錢，完全是朋友間的幫忙等語（警卷第75頁），而卷內復無其他事證足認被告2人確有因從事本案犯行而實際獲有報酬等犯罪所得，故無適用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對被告2人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之餘地。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柏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簡廷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儒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3685號
　　被　　　告　楊加富　

　　　　　　　　楊柏鈞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緣楊加富從事鐵工業(未成立商號或公司)，楊柏鈞係楊加富之子、李玟俊受雇於楊加富，楊加富受託處理花蓮縣○○鄉○○路0段000號7號之房屋住宅修繕工程(下稱本案工程，承攬人為李國仁)之拆除作業。楊柏鈞、李玟俊明知未取得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等業務，竟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基於未領有許可文件而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10月4日17時45分，由楊柏鈞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搭載李玟俊，並載運本案工程所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至花蓮縣○○鄉○○段0○000地號(亦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南華工作站所管理之花蓮縣壽豐鄉木瓜山事業區第99林班地，下稱A地)土地，楊柏鈞、李玟俊即下車共同將上開營建混合廢棄物傾倒於該處，而從事營建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嗣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南華工作站技士廖育揚發現上開土地遭人傾倒廢棄物，報警處理，經警調閱錄影監視畫面，始查悉上情(李玟俊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為緩起訴處分；楊加富此部分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
二、楊加富另受柯貴騰之委託，在花蓮縣○○鄉○○段000地號(下稱B地)土地上施作混凝土平臺以供放置貨櫃屋，楊加富明知未取得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之處理業務，竟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基於未領有許可文件而從事處理廢棄物之犯意，於112年9月中旬起，開始將本案工程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土石塊約30袋載運至B地後，以該廢棄營建土石塊做為基礎材料舖平後，再澆製混凝土做成混凝土平臺使用。
三、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加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2

		被告楊柏鈞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罪事實一、所示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事實。



		3

		證人李玟俊、楊柏鈞、廖育揚、莊皓羽（花蓮縣環保局約僱人員）、李國仁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柯貴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罪事實一、所示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事實。
(3)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4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111年11月25日花環廢字第1110041944號函所附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環境保護稽查工作紀錄單（編號002202、002203）、傾倒廢棄物現場圖、花蓮縣壽豐鄉地籍圖查詢資料、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森林法案件被害情形調查資料、現場及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共50張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罪事實一、所示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事實。
(3)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二、核被告楊柏鈞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之罪嫌。核被告楊加富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王  柏  舜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4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加富





選任辯護人  吳育胤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楊柏鈞







選任辯護人  陳郁涵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68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柏鈞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楊加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楊加富、楊柏鈞本案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辯護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件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且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本案工程所生之」後加上「廢木板、廢塑膠、土石塊及一般垃圾等」等字；犯罪事實欄二、第5行「於112年9月中旬起，開始」更正為「於111年9月中旬至同年00月00日間之某時許，」等字；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楊加富、楊柏鈞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2類；建築廢棄物，屬於事業廢棄物之範圍。而工程施工建造、建築拆除、裝修工程及整地刨除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固屬內政部於民國99年3月2日修正發布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七所規定之「營建混合物」；然依其規定，須經具備法定資格（編號七第三點）及具廢棄物分類設備或能力之合法再利用機構，將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加以分類（編號七第四點），經分類作業後，屬營建剩餘土石方部分，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處理；屬內政部公告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部分，依公告之管理方式辦理；至其他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亦非屬公告可再利用部分，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送往合法掩埋場、焚化廠、合法廢棄物代處理機構或再利用事業機構（編號七第五點）。又依內政部訂定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固包括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其他民間工程及收容處理場所產生之剩餘泥、土、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等，惟僅在分類後，依相關規定處理可作為資源利用者，始非屬於廢棄物，倘若未經分類，即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自仍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又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固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而同法關於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係授權相關機關訂定管理辦法管理之，不受同法第41條（即應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限制。然縱屬可以再利用之物質，仍有種種規範限制（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尚應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非可任意處置；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1條即說明其立法目的「為節約自然資源使用，減少廢棄物產生，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第19條第1項更明定「再生資源未依規定回收再利用者，視為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回收、清除、處理」，俾免業者援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規定，作為卸責之依據。從而，縱然屬於可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卻未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自仍回歸其原屬廢棄物之本質，適用廢棄物清理法之相關規定處理。否則事業廢棄物之可再利用者，其任意清理，均得以再利用為名脫免刑責，顯非立法本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計有「貯存」、「清除」及「處理」三者。就事業廢棄物而言，所稱「貯存」，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則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處理」乃指下列行為：1.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2.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3.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2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頒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2、3款分別定有明文。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即為該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0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未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任意傾倒廢棄物之行為，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所定「處理」行為（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383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2人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被告楊柏鈞竟駕駛自用小貨車搭載李玟俊，載運本案工程所產生之廢棄物至花蓮縣壽豐鄉木瓜山事業區第99林班地（下稱Ａ地），共同將該廢棄物傾倒於前開地點，其所為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定之清除、處理行為。而被告楊加富將運至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Ｂ地）之本案工程廢棄物即土石塊，作為基礎材料舖平後，再澆製混凝土作成平臺，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定之處理行為。是核被告楊柏鈞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核被告楊加富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起訴書誤載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均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㈣被告楊柏鈞與同案被告李玟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部分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之法定刑為「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然同為未依該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亦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必須監禁1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2人前均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院卷第15-27頁），被告楊柏鈞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被告楊加富非法處理廢棄物之行為各為1次，犯後均坦承犯行，且上開廢棄物屬一般事業廢棄物，非屬具有毒性或污染環境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足見被告2人本案犯罪所生之危害及損害非鉅，且上開廢棄物業經清除，有統一發票、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清除照片、事業廢棄物委託清理隨車遞送聯單等件在卷可稽（偵卷第71-75、129-137頁），所造成之社會整體危害程度尚屬輕微，是依其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罪情節，本件若科以其等所犯之罪之法定最低刑度即1年以上有期徒刑，實有情輕法重之憾，依被告2人客觀犯行與主觀惡性加以考量，本院認客觀上尚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顯有堪資憫恕之處，縱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爰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楊柏鈞未依規定取得許可文件，違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被告楊加富未依規定取得許可文件，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處理，其等漠視政府對環境保護之政策宣導，影響環境衛生，所為實無足取；惟念被告2人犯後坦承犯行，非無悔意，且該等廢棄物業經清除，業如前述，犯罪所生危害已經填補；參酌被告2人之前科素行，暨考量其等本案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手段、犯罪情節；兼衡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院卷第10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被告楊加富於警詢時供稱：其承包本案工程款未包含清除或清運廢棄物費用等語（警卷第9頁）；證人柯貴騰即委託被告楊加富施作之人於警詢亦證稱：我沒有給付被告楊加富金錢，完全是朋友間的幫忙等語（警卷第75頁），而卷內復無其他事證足認被告2人確有因從事本案犯行而實際獲有報酬等犯罪所得，故無適用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對被告2人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之餘地。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柏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簡廷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儒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3685號

　　被　　　告　楊加富　　　　　　　　　楊柏鈞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緣楊加富從事鐵工業(未成立商號或公司)，楊柏鈞係楊加富之子、李玟俊受雇於楊加富，楊加富受託處理花蓮縣○○鄉○○路0段000號7號之房屋住宅修繕工程(下稱本案工程，承攬人為李國仁)之拆除作業。楊柏鈞、李玟俊明知未取得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等業務，竟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基於未領有許可文件而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10月4日17時45分，由楊柏鈞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搭載李玟俊，並載運本案工程所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至花蓮縣○○鄉○○段0○000地號(亦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南華工作站所管理之花蓮縣壽豐鄉木瓜山事業區第99林班地，下稱A地)土地，楊柏鈞、李玟俊即下車共同將上開營建混合廢棄物傾倒於該處，而從事營建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嗣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南華工作站技士廖育揚發現上開土地遭人傾倒廢棄物，報警處理，經警調閱錄影監視畫面，始查悉上情(李玟俊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為緩起訴處分；楊加富此部分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

二、楊加富另受柯貴騰之委託，在花蓮縣○○鄉○○段000地號(下稱B地)土地上施作混凝土平臺以供放置貨櫃屋，楊加富明知未取得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之處理業務，竟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基於未領有許可文件而從事處理廢棄物之犯意，於112年9月中旬起，開始將本案工程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土石塊約30袋載運至B地後，以該廢棄營建土石塊做為基礎材料舖平後，再澆製混凝土做成混凝土平臺使用。

三、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加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2 被告楊柏鈞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罪事實一、所示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事實。 3 證人李玟俊、楊柏鈞、廖育揚、莊皓羽（花蓮縣環保局約僱人員）、李國仁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柯貴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罪事實一、所示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事實。 (3)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4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111年11月25日花環廢字第1110041944號函所附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環境保護稽查工作紀錄單（編號002202、002203）、傾倒廢棄物現場圖、花蓮縣壽豐鄉地籍圖查詢資料、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森林法案件被害情形調查資料、現場及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共50張 (1)證明被告楊加富有承攬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有產出營建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2)證明被告楊柏鈞有於犯罪事實一、所示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同案被告李玟俊，共同將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棄置在A地上之事實。 (3)證明被告楊加富有使用本案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在B地上做成混凝土平臺之事實。 

二、核被告楊柏鈞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之罪嫌。核被告楊加富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王  柏  舜　　　　　　　　　　　　　　　　　　　　　　　　　　　　　　　　



　　　　　　　　　　　　　　　　　　　　　　　　　　



